
南投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修正總說明 

南投縣政府於一百零五年十月十二日以府行法字第一○五○二○八

二六○號令訂定發布南投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以下簡稱本標準)，於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府行法字第一○八○

二五四二一九號令修正發布本標準，教育部於一百零八年五月十四日以

臺教授國部字第一○八○○三四一五三 B 號令、一百零九年六月十六日

以臺教授國部字第一○九○○六一三七○B 號令、一百十一年七月四日

以臺教授國部字第一一一○○七六三八八 A 號令，修正發布國立高級中

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鑑於我國於一百零八學年度起實施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其相關規定，並因應教學現場實際執行

需求，爰參照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修正本標準，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教

學節數，任教「各群、科、學程之實習科目，包括專題製作（專題

實作）」不區分分組或不分組授課，統一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修正

附表一內課程（領域、科目）名稱，並於語文領域增訂本土語文及

臺灣手語。（修正條文第二條及附表一） 

二、部分條文條次調整，並酌修部分文字。（修正條文第三、四、五、

六、八、九、十及十四條） 

三、為給予學校彈性因應多元化業務之裁量空間，由各校得自行評估業

務負荷，酌予減授協助行政之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並將體育班

召集人納入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授二節之人員。（修正條文第七條

及附表三） 

四、增訂教師之每週教學節數應達其基本教學節數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五、增列超時教學節數者包含軍訓教官，並明定超時教學鐘點費依行政

院核定之支給原則辦理。（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六、增訂學校教師同時擔任學校附設國中部課程（領域、科目）教學時，

教學節數之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七、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南投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高級

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條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高級中

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縣立高級中等

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

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如附表一。 

前項各課程（領

域、科目），包括必修

（部定、校訂）及選修

課程（領域、科目）。 

兼任導師之專任教

師，其擔任團體活動課

程之班級活動教學節

數，應併入第一項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計算。 

特殊教育班專任教

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為

十六節，兼任導師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為十二

節。 

第二條  專任教師及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其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核計方式如

下： 

一、擔任一種課程

（領域、科目）或二種課

程（領域、科目）而每週

教學節數相同之課程者，

依附表一各課程（領域、

科目）基本教學節數。 

二、擔任二種以上每

週不同基本教學節數課程

（領域、科目）者，依附

表一各課程（領域、科

目）基本教學節數比例折

算後併計為每週基本教學

節數。 

三、班級活動節數納

入導師基本教學節數計

算，其餘團體活動覈實計

支鐘點費或演講費。但該

課程屬全學期教學者，得

納入教師基本教學節數。 

四、依高級中等學校

合聘教師辦法聘任之合聘

教師，按該教師於各合聘

學校教學之課程（領域、

科目）種類及擔任之職稱

類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

辦理。 

五、依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

聘任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按該教師於學校教學之課

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

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

理。 

六、特殊教育班專任

教師每週十六節，兼任導

一、酌修第一項文字敘述。 

二、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課程綱要）課程架構，

修正附表一「高中部教

師及兼導師每週授課節

數表」表內課程（領

域、科目）名稱，並酌

修表格名稱。 

三、因應本土語文及臺灣手

語列入課程綱要語文領

域部定必修課程，爰於

附表一內語文領域增訂

該領域課程之專任教師

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並

將表內相同節數之欄位

予以合併。 

四、依課程綱要課程名稱，

將附表一內課程「數

學」修正為「數學領

域」。 

五、為符應課程綱要「適性

揚才」、「多元選修」之

精神，協助學校發展校

本特色，爰附表一內有

關任教「各群、科、學

程之實習科目，包括專

題製作（專題實作）」不

區分分組或不分組授

課，統一每週教學節數

標準；另課程綱要各

群、科、學程之專業科

目已無「專題製作」科

目，爰刪除「各群、

科、學程之專業科目」

後「包括專題製作」文

字，以符課程綱要之課

程科目名稱。 



師每週十二節。 

實習課程依課程綱要

相關規定辦理，如應至工

廠（場）實習並有分組必

要者，得分組上課。 

六、因應多元選修課程開課

之多樣性，爰刪除附表

一內選修課程後「包括

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

類及其他類」文字，以

符教學現場之實際需

求。 

七、附表一內課程（領域、

科目）名稱已依課程綱

要修正，爰刪除備註欄

之說明。 

八、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合併敘述，並

移列於修正條文第九條

第二項，爰予刪除，並

刪除備註欄之說明。 

九、增列修正條文第二項，

明定第一項各課程（領

域、科目）範圍；「部

定」、「校訂」及「選

修」用詞，均係配合課

程綱要之用詞。 

十、配合課程綱要總綱附錄

二所規範「高級中等學

校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說

明及注意事項」，及參照

教育部國立高級中等學

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

準第二條第三項規定，

爰酌修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三款並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三項。 

十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六

款移列於修正條文第四

項。 

十二、現行條文第二項於

「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

程實施辦法」業已規

定，爰予刪除。 

第三條  學校應依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規定，訂定課程計

畫，報南投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備查。 

專任教師、兼任導

師之專任教師及兼任行

第三條  縣立高級中等學

校應依課程綱要規定，訂

定課程計畫，報南投縣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備

查。 

專任教師、兼任導師

之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酌修文

字。 

二、第三項未修正。 



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以

下簡稱教師）全學期全

部節數，依前項課程計

畫所定跨領域或跨科目

之課程均採協同教學方

式者，其教學節數一

節，採計為其每週教學

節數一節。 

教師全學期部分節

數，依第一項課程計畫

所定跨領域或跨科目之

課程採協同教學方式

者，依實際教學節數，

支給鐘點費。 

務之專任教師全學期全部

節數，依前項課程計畫所

定跨領域或跨科目之課程

均採協同教學方式者，其

教學節數一節，採計為其

每週教學節數一節。 

教師全學期部分節

數，依第一項課程計畫所

定跨領域或跨科目之課程

採協同教學方式者，依實

際教學節數，支給鐘點

費。 

第四條  教師依課程計

畫所定彈性學習時間，

擔任充實、增廣或補強

性教學課程授課者，其

教學節數比照前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計算

之。 

教師依課程計畫所

定彈性學習時間，擔任

學生自主學習授課或指

導，或擔任選手培訓或

學校特色活動指導者，

依實際指導節數，支給

鐘點費。 

第四條  專任教師、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及兼任行

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依課程

計畫所定彈性學習時間，

擔任充實、增廣或補強性

教學課程授課者，其教學

節數比照前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計算之。 

專任教師、兼任導師

之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

務之專任教師依課程計畫

所定彈性學習時間，擔任

學生自主學習授課或指

導，或擔任選手培訓或縣

立高中等學校特色活動指

導者，依實際指導節數，

支給鐘點費。 

本條酌修文字。 

第五條  兼任行政職務

之專任教師，其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按學校班

級數及擔任之職務，並

依附表二及下列規定： 

一、以本府核定學

校之日間部（含分散式

資源班、巡迴輔導班及

國中編制班級數）、進

修部或分部班級數，分

別為計算基準。但輪調

式建教合作班兩班折算

為一班。 

二、學校辦理綜合

高中所增兼職行政職務

第六條  兼任行政職務之

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

學節數，按縣立高級中等

學校班級數及擔任之職

務，並依附表二及下列規

定： 

一、以本府核定學校

之日間部（含分散式資源

班、巡迴輔導班及國中編

制班級數）、進修部或分

部班級數，分別為計算基

準。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

兩班折算為一班。 

二、學校專任輔導教

師及輔導處（室）主任，

一、條次變更。 

二、酌修第一項序言文字及

款次變更。 

三、第一項第一款未修正。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三款移列於修正條

文第六條，爰予刪除。 

五、第二項未修正。 



之專任教師（含學程主

任及輔導、課務、課外

活動、招生等組長），

經報本府同意後得比照

同級兼任行政職務專任

之教師減少教學節數。 

特殊教育班專任教

師因兼任行政職務而減

授之教學節數，學校應

以代理教師或兼任方式

對等補足，不得減少該

特殊教育班每週上課總

節數。 

專職學生輔導工作，無須

擔任課程教學。但依學生

輔導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但

書規定，教授輔導相關課

程者，比照處主任及教學

組長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辦

理。 

三、進修部專任輔導

教師擔任課程教學者，比

照進修部教學組長之規

定。 

四、學校辦理綜合高

中所增兼職行政職務之專

任教師（含學程主任及輔

導、課務、課外活動、招

生等組長），經報本府同

意後得比照同級兼任行政

職務專任之教師減少教學

節數。 

特殊教育班專任教師

因兼任行政職務而減授之

教學節數，學校應以代理

教師或兼任方式對等補

足，不得減少該特殊教育

班每週上課總節數。 

第六條  學校專任輔導

教師及輔導處（室）主

任，專職學生輔導工

作，無需擔任課程教

學。但依學生輔導法第

十三條第二項但書規

定，教授輔導相關課程

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規定如下： 

一、專任輔導教

師： 

（一）日間部：比

照前條附表二日間部教

學組長之規定。 

（二）進修部：比

照前條附表二進修部教

學組長之規定。 

二、輔導處（室）

主任：比照前條附表二

處（室）主任之規定。 

第六條  兼任行政職務之

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

學節數，按縣立高級中等

學校班級數及擔任之職

務，並依附表二及下列規

定： 

二、學校專任輔導教

師及輔導處（室）主任，

專職學生輔導工作，無須

擔任課程教學。但依學生

輔導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但

書規定，教授輔導相關課

程者，比照處主任及教學

組長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辦

理。 

三、進修部專任輔導

教師擔任課程教學者，比

照進修部教學組長之規

定。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移列至本修正條文並合

併敘述、酌修文字。 

第七條  學校教師減授 第七條   縣立高級中等 一、第一項款次變更並酌修



節數核計方式依下列規

定辦理，全校每週得減

授總節數上限如附表

三： 

一、專任教師及兼

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個人

全學期協助辦理學校行

政業務之每週基本教學

節數，依第二條第一項

規定，減授經學校行政

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

或校務會議決議之節

數。 

二、專任教師及兼

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擔任

學科教學研究委員會、

各類藝術才能班、體育

班及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班之召集人，其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依第二條

第一項規定減授二節。 

三、學校辦理綜合

高中未設學程主任者得

設學程召集人，其減授

節數比照學科教學研究

委員會召集人。 

教師兼任課程諮詢

教師或其召集人，或承

辦政府機關（構）委

任、委託、補助或指示

學校辦理之事項者，學

校得依有關法令規定，

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其減授節數，不納

入附表三全校每週減授

總節數計算。 

學校教師減教學節數核計

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科領域（包含

國文、英文、數學、社

會、自然及藝能六大領

域）召集人酌減二節，其

中藝能領域包含藝術、生

活、健康與體育等領域。 

二、學校辦理綜合高

中未設學程主任者得設學

程召集人，其減授節數比

照學科領域召集人。 

三、專任教師及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個人全學

期協助校務酌減節數依附

表三辦理，減授經學校行

政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

或校務會議決議之節數，

其分配比例及優先順序，

以擔任童軍團長、協辦補

救教學及實際參與其他重

大教育政策推動者，列為

優先減教學節數對象。 

四、教師兼任課程諮

詢教師或其召集人，或承

辦政府機關（構）委任、

委託、補助或指示學校辦

理之事項者，學校得依有

關法令規定，減授其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其減授節

數，不納入前款全校每週

減授總節數計算。 

序言文字。 

二、因學校行政業務涉及層

面廣泛，且各校決策模

式多元，為給予學校彈

性因應多元化業務之裁

量空間，爰修正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三款敘述並

變更款次，由各校得自

行評估業務負荷，酌予

減授協助行政之教師每

週基本教學節數。 

三、現行體育班之業務均由

學校體育組長兼辦，以

其業務繁雜，基於鼓勵

教師參與學校行政業

務，擴大教師參與校務

推動並分攤學校行政業

務負荷之根本理念，教

育部業於一百零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修正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

辦法第十條第二項規

定，明定設立體育班之

學校，得置召集人一

人，由教師兼任，綜理

體育班事務並襄助體育

班發展委員會會務。為

配合上開辦法修正，將

體育班召集人納入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

授二節之適用對象。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

變更款次，並配合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二款酌修

文字。 

五、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款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

項，並酌修文字。 

第八條  依高級中等學

校合聘教師辦法聘任之

合聘教師，其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

各合聘學校教學之課程

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

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

第二條第一項 

四、依高級中等學校

合聘教師辦法聘任之合聘

教師，按該教師於各合聘

學校教學之課程（領域、

科目）種類及擔任之職稱

類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一項

第四款及第五款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並酌修文字。 



辦理。 

依高級中等學校專

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

聘任之編制內專任教

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按該教師於學校教

學之課程種類及擔任之

職稱類別，依本標準相

關規定辦理。 

辦理。 

五、依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

聘任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按該教師於學校教學之課

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

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

理。 

第九條  學校排課應按

教師登記、檢定科目及

參酌教師專長排定教學

課程（領域、科目）。 

學校教師擔任二種

以上課程（領域、科

目）教學時，應按各該

課程（領域、科目）每

週教學節數占第二條第

一項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之比率，核計其每週教

學節數。 

實習科目、稀有科

目或選修科目如不易延

聘合格師資，得聘請具

有專長者兼課，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節數以不

超過九節為限。 

第九條  縣立高級中等學

校排課應按教師登記、檢

定科目及參酌教師專長排

定課程，實習科目、稀有

科目或選修科目如不易延

聘合格師資，得聘請具有

專長者兼課，節數以不超

過九節為限。 

第二條第一項 

一、擔任一種課程

（領域、科目）或二種課

程（領域、科目）而每週

教學節數相同之課程者，

依附表一各課程（領域、

科目）基本教學節數。 

二、擔任二種以上每

週不同基本教學節數課程

（領域、科目）者，依附

表一各課程（領域、科

目）基本教學節數比例折

算後併計為每週基本教學

節數。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修正為

「 課 程 （ 領 域 、 科

目）」，以配合不同時期

課程綱要之名稱差異，

並酌修文字；不易延聘

合格教師部分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三項，並酌修

文字。 

二、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二項，並酌

修文字。 

第十條  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由軍訓主任教官、

兼任生活輔導組長之軍

訓教官及一般軍訓教官

擔任教學者，該課程每

週總教學節數，由一般

軍訓教官平均分配，分

配後每人達每週基本教

學節數為十節；軍訓主

任教官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比照處主任之規

定。 

第五條  全民國防教育課

程由軍訓主任教官、軍訓

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及

一般軍訓教官擔任教學

者，一般軍訓教官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為十節；軍訓

主任教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比照處主任之規定。 

一、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二、至於非屬軍訓教官之一

般教師教授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者，其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應依本標準第

二條規定辦理，併予說

明。 

第十一條  學校教師之

每週教學節數，應達其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規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教師之每週教學節

數，應達其每週基本教



定。但輔導處（室）主

任、專任輔導教師或軍

訓教官，於校內可擔任

之課程教學節數不足

者，不在此限。 

學節數之規定。但輔導

處（室）主任、專任輔

導教師或軍訓教官，於

校內可擔任之課程教學

節數不足者，不在此

限。 

第十二條  學校教師、

軍訓教官排定之每週校

內、外教學節數合計，

超出本標準所定每週基

本教學節數者，為其超

時教學節數。 

學校教師、軍訓教

官超時教學鐘點費之支

給方式，依行政院核定

之支給原則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第八條  專任教師、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及兼任行

政職務之專任教師超時教

學鐘點費核發方式如下： 

一、排定之每週校

內、外教學節數超出本標

準所定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者，超時教學節數核給鐘

點費；超時教學節數應於

開學前註記於課表中，並

平均分散於每日註記。 

二、整學期兼、代課

者，以學校行事曆排定上

課週數，按每週排定之

兼、代課節數計算並發

給；其節數包括適逢國定

假日為實際兼、代課之節

數及學期始（末）未滿一

週之上課節數。但擔任畢

業班教師於學校停止上課

後之節數，不核發鐘點

費。 

三、超時教學節數每

週不超過七節，超時教學

節數與代課節數合計每週

不得超過十二節，校內、

外及進修部應合併計算；

學期中之短期代課者不列

入計算。但課程不可分割

或特殊情形報本府核准，

不在此限。 

四、設有體育班之學

校寒、暑假應開設競技專

項運動綜合訓練者，寒假

以三學分、暑假以六學分

為限，依實際教學節數核

給鐘點費。學校依規定排

課核算後，超時教學節數

於相關經費項下覈實支給

鐘點費。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移至修正條文第一項，

並酌修文字；另增列超

時教學節數者包含軍訓

教官。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部份條款、該項第二款

及第三款於「南投縣立

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實施要點」業已規定，

爰予刪除。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款

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

範」明定不計學分且不

列入教師每週授課節

數，爰予刪除。 

五、第二項明定超時教學鐘

點費，依行政院核定之

支給原則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第十三條  學校附設國

中部之專任教師及兼任

導師之專任教師，其授

課節數依南投縣國民中

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作

業規定辦理。但兼任行

政職務之專任教師每週

授課節數及專任教師協

辦行政或各項工作減授

節數，得依南投縣國民

中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

作業規定辦理。 

學校教師同時擔任

前項國中部課程（領

域、科目）教學時，其

於各該部之每週教學節

數，應按第二條第一項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占各

該部之該課程（領域、

科目）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之比率核計。 

第十條  縣立高級中等學

校附設國中部，國中部之

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

任教師，其授課節數應依

南投縣國民中學教師每週

授課節數作業規定辦理。

但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

師每週授課節數及專任教

師協辦行政或各項工作減

授節數，得依南投縣國民

中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作

業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二、第二項明定學校教師同

時擔任前項國中部課程

（領域、科目）教學

時，教學節數之計算方

式。 

第十四條  代理教師每

週教學節數，準用本標

準之規定。 

第十一條  代理教師每週

教學節數，準用本標準之

規定。 

條次變更，其餘未修正。 

第十五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月○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自一百十

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標準自發布

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 



節數 職別 

課程(領域、科目) 

修正規定 附表一：高中部專任教師及兼導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專任 兼導師 

語文領域 

國語文 十四 十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 

十六 十二 

英語文 

數學領域 

社會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藝術領域 

綜合活動領域 

科技領域 

健康與體育領域 

全民國防教育 

各群、科、學程之專業科目 

各群、科、學程之實習科目，包括專題實作 

選修課程 

 

前項各課程（領域、科目），包括必修（部定、校訂）及選修

課程（領域、科目）。 

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其擔任團體活動課程之班級活動教學

節數，應併入第一項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計算。 



節數 職別 

課程(課程、科目) 

現行規定 附表一：高中部教師及兼導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專任 兼導師 

語文領域 
國文（國語文） 十四 十 

英文（英語文） 十六 十二 

數學 十六 十二 

社會領域 十六 十二 

自然（自然科學）領域 十六 十二 

藝術領域 十六 十二 

生活（綜合活動）領域 十六 十二 

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資訊科技概論（科技領域） 十六 十二 

健康與體育領域 十六 十二 

全民國防教育 十六 十二 

各群、科、學程之專業科目，包括專題製作 十六 十二 

各群、科、學程之實習科目，包括專

題製作（專題實作） 

分組 十八 十四 

不分組 十六 十二 

選修課程，包括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及其他類 十六 十二 

 

備註： 

一、教師擔任二種以上課程教學時，各該課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相同者，按各該課程教學節數合併計算；基本教學節數不同

者，依各該課程教學節數比例折算後併計之。 

二、第二專長節數折算：第二專長實際教學節數＊（主科專長基

本節數／第二專長基本節數）＝主科專長教學節數。 

三、以擔任國文為主科專長，社會領域課程為第二專長之教學節

數計算舉例： 

國文科專任教師應教學十四節，實際教學國文九節，則應教

授社會領域六節〔6*(14/16)=5.25＝國文五節〕，合計十五節。 

四、括弧內文字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適用之名稱，各

課程（領域、科目），包括必修（部定、校訂）及選修課程

（領域、科目）。 



附表二：高級中等學校兼行政職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班數 
節數 

 

職務 

九班 

以下 

十班至 

十八班 

十九班

至二十

四班 

二十五

班至三

十班 

三十一

班至四

十班 

四十一

班至五

十班 

五十一

班至六

十班 

六十一

班以上 

副校長、秘書 七 五 三 一 一 Ｏ Ｏ Ｏ 

日 

間 

部 

處 (室 )主任、 

圖書館主任 
七 五 三 一 一 Ｏ Ｏ Ｏ 

教學、註冊、訓

育、生活輔導、

衛生組長 

八 八 六 五 三 一 Ｏ Ｏ 

上述各組及進修

部以外之編制內

各處室組長 

九 九 七 七 五 三 一 Ｏ 

進修部、 

分部 

部主任 五 三 一 Ｏ Ｏ Ｏ Ｏ Ｏ 

進修部組長 六 六 四 三 一 Ｏ Ｏ Ｏ 

各科、 

學程主任 
依全科(學程)總班數三班以下者八節；四至六班者七節；七班以上者六節。 

備註 
全校班級數達六十一班以上者，教務處及學生事務處各置副組長一人，授課

節數為每週四節。 

 



修正規定 附表三：教師協辦行政全校每週減授總節數上限 

 

班數 

節數 

職別 
十八班以下 

十九班至 

三十班 

三十一班至 

五十班 
五十一班以上 

全校每週減授
總節數上限 

三十二 三十六 四十 四十四 

一、以上班級數以全校班級數為計算標準。 

二、協助行政工作內容應明確載明（如：協助處理代課事宜、辦理午餐事宜、排定

監考表…）。 

三、教師兼任課程諮詢教師或其召集人；或承辦政府機關（構）委任、委託、補助

或指示學校辦理之事項者，學校得依有關法令規定，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其減授節數，不納入前項每週減授總節數計算。 

 



現行規定 附表三：教師協辦行政減授課節數表 

 

班數 

節數 

職別 
十八班以下 

十九班至 

三十班 

三十一班至 

五十班 
五十一班以上 

協辦行政 
減授課節數 

三十二 三十六 四十 四十四 

一、以上班級數以全校班級數為計算標準。 

二、協助行政工作內容應明確載明（如：協助處理代課事宜、辦理午餐事宜、排定

監考表…）。 

三、教師兼任課程諮詢教師或其召集人；或承辦政府機關（構）委任、委託、補助

或指示學校辦理之事項者，學校得依有關法令規定，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其減授節數，不納入前項每週減授總節數計算。 

 


